
关于下达 2024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和乡村振兴任务）预算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的精神，根据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4年自治区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

任务）预算的通知》（新财振〔2024〕9号），为推进我地区巩固

衔接工作开展，现下达你县（市）2024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












